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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創世記 1–11 章 

創世與墮落 
 

一、創世記導論 
A. 作者 

1. 無論是以色列人或在基督信仰的傳統上，都認為

摩西是創世記的作者。 

2. 這在新約也得到耶穌的確認。約 7：22 耶穌說：

“摩西傳割禮給你們”。割禮的記載始于創 17

章，而耶穌對猶太人說，是摩西傳割禮給他們，

由此可知連耶穌也認定創世記的作者就是摩西。 

 

B. 主題 

1. 舊約聖經是用希伯來文寫成的（除了少數經文是

亞蘭文），創世記的書名 在希伯來文叫

“bereishit”，意思是“起初”、“起源”。

創世記就是一卷論到起初、起源的書。 

2. 創世記記載了世界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類的

起源，以及婚姻和家庭的起源；創世記也記載了

罪惡的起源、死亡的起源、救贖的起源，以及神

選民的起源等。 

3. 要瞭解聖經其他卷書，必定要先瞭解創世記；新

舊約的每卷書都是以創世記為根基，也是以創世

記為前提。創世記可以說是整本聖經的基礎。 

 

C. 文體 

創世記大部份是用敘事文的體裁來記載一切事物的

起源，也就是用一種說故事的方式來記載、描述一

切事情的發生。所以許多人讀創世記的時候，都會

被裡面生動而精彩的故事情節所吸引。 

 

D. 結構 

創世記共 50章，明顯分成兩大部份： 

1. 創 1–11 章─上古時期的歷史事件。時間是從世

界被創造出來開始，一直到大約西元前 2,000 多

年，亞伯拉罕這個人物出現為止。 

2. 創 11–50 章─記載以色列人 4 位元先祖（亞伯

拉罕、以撒、雅各和約瑟）的生平事蹟，一直記

載到約瑟過世為止。 

 

二、神的創造（創 1 章） 
A. 神創造世界的經過 

1. 創 1：1 一開始就開宗明義地宣告：“起初，神

創造天地。”創世記一開始並沒有告訴我們，神

從哪裡來；也沒有花力氣去證明神的存在。創世

記一開始就讓我們知道，神的存在不需要證明，

因為神本來就存在；神從哪裡來也不需要說明，

因為神一直都存在。神從來就沒有不存在過，神

是自有永有的；意思就是他本來就存在，而且永

遠都存在。 

2. 神不但是自有永有的神，而且這個世界、甚至整

個宇宙，天地萬有，都是神創造出來的。創 1 章

告訴我們，神用 6天的時間，創造了天地萬物。 

 

B. 人被造所要擔負的使命 

1. 神創造的高潮，就在他創造的最後一日─第六日

（創 1：31）。第六日是神創造的高潮，因為神

特別照著自己的形象、樣式，創造了“人”。 

2. “人”的希伯來文是“adam”，中文聖經把第一

個人的名字音譯成“亞當”。創 1：26–28 說神

按著自己的形象創造了“adam”（人），並且賦

予人一個重要的使命，就是要生養眾多，遍滿地

面，並且代表神來管理這個神所創造的世界。 

 

三、神的預備（創 2 章） 
A. 神為人預備美好的生活 

1. 神為亞當預備了一個美好的生活環境─伊甸園，

並且賜給亞當一個美好的伴侶─一個女人，使他

們可以一同生活在伊甸園裡。 

2. 神的名字─耶和華，第一次在聖經中出現。這個

名字彰顯了神慈愛憐憫的性格（參出 34：6）。

神不僅希望他所創造的人能夠代表神來管理世

界，更渴望能夠與人一同生活，擁有彼此相愛的

親密關係，一同享受生命的美好。 

 

B. 神為人設立界限 

1. 美好的生命不是毫無節制、沒有界限的。因此神

在伊甸園安置了兩棵樹─生命樹和分別善惡樹，

並給人第一條禁止的誡命（創 2：16–17）。 

2. 神藉著這兩棵樹讓人知道，人可以和慈愛憐憫的

神一同生活，擁有彼此相愛的親密關係，也一同

享受生命的美好；但是，人必須懂得分別善惡，

知道唯有神的誡命是善的，並且棄惡擇善，順服

神的誡命。如果人不肯順服神的誡命，那麼人生

命最後的結局就是死。 

 

四、人犯罪墮落（創 3 章） 
A. 人犯罪墮落的經過 

1. 伊甸園裡出現了一條會說話的蛇。啟 12：9 讓我

們知道這條蛇就是魔鬼撒但。希伯來文“撒但”

（satan）原來的意思是“敵擋者”。聖經沒有

明確說明撒但的來源，但是耶穌在約 8：44 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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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但是說謊之人的父，他本來就是說謊的，用謊

言來敵擋神。 

2. 蛇用謊言來引誘女人，讓女人開始懷疑神的話，

也開始懷疑神的慈愛憐憫（創 3：4–5）。於是

女人違背了神的誡命，摘下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

來吃，還把果子給了她的丈夫亞當，讓亞當也吃

了神吩咐他們不可吃的那樹上的果子。 

 

B. 人犯罪墮落的結果 

1. 從此以後，罪惡和死亡進入了這個世界和所有人

的生命裡。羅 5：12 提到“罪是從一人入了世

界，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死就臨到眾人，因為

眾人都犯了罪。”這裡的“一人”是指亞當，因

為亞當是第一個人，也是所有人的代表。當亞當

違背神誡命的時候，從那一刻開始直到現在，所

有人的生命當中都有罪，所有人也都會死。 

2. 罪，讓人不願意順服神的誡命；死，讓人不能夠

享受美好的生命。罪和死，使人被趕出美好的伊

甸園，不能夠再親近聖潔的神，也失去與神之間

彼此相愛的親密關係。 

 

C. 神拯救罪人的計畫 

1. 罪和死進入了人的生命，但慈愛憐憫的神為犯罪

墮落的人留下了一個救恩的盼望。創 3：15 是神

在人犯罪墮落之後賜給人的一個拯救的應許。 

2. 神應許會在女人的後裔中設立一個人，讓他傷蛇

的頭，使他成為敗壞撒但罪惡權勢的救主。藉著

這個女人的後裔，人的罪可以得到赦免，生命可

以得到不再死的永生，並且可以恢復與神之間彼

此相愛的親密關係。 

3. 從新約聖經可以知道這個女人的後裔就是神的兒

子耶穌基督（提前 1：15）。當時候到了，神就

差遣他的兒子道成肉身，降世為人，成為女人的

後裔，拯救犯罪墮落的人，使人可以罪得赦免，

恢復與神之間的關係，並且得著神所賜的永生。 

 

五、罪惡與死亡（創 4–5 章） 
A. 罪的蔓延 

1. 亞當和妻子夏娃被趕出伊甸園後生了兩個兒子─

該隱和亞伯。兩兄弟同時向神獻上供物，希望能

夠恢復與神之間的親密關係。然而，神看中亞伯

和亞伯的供物，看不中該隱和該隱的供物。神看

中亞伯和亞伯的供物，不是因為亞伯的供物比較

好，而是他對神有信心、真心信靠神（參來

11：4）。神看不中該隱和該隱的供物，不是因

為該隱的供物不好，而是因為該隱的罪，使該隱

沒法得到神的喜悅（創 4：7）。 

2. 罪的能力和權勢是非常強大的，讓人的心完全敗

壞。罪人靠著自己的能力和意志力，完全沒法制

伏罪。該隱沒法制伏心裡的罪，對亞伯心生嫉

妒，就找機會殺了亞伯。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件

謀殺案，自此人的罪就開始毫無限制地蔓延、散

佈在整個世界上。 

 

B. 勝過死亡 

1. 亞當和妻子又生了一個兒子塞特（創 4：25）。

雖然罪已經蔓延，人因為罪而全然敗壞，但是神

拯救罪人的計畫並沒有因此而停止。神賜給亞當

和夏娃另一個兒子塞特代替亞伯，使神所應許的

那位拯救罪人的救主，可以從塞特的後裔中出

來。創 5 章記載了塞特的後裔，一直記載到挪亞

和他的 3個兒子閃、含、雅弗為止。 

2. 在塞特後裔的家譜中，幾乎所有人都無可避免地

生了，又死了，承受著從亞當而來的罪的後果─

“必定死”。當中卻有一個很特別的人叫以諾，

沒有經歷死亡的結果（創 5：22–24）。原因並

不是以諾沒有罪，而是因為他“與神同行”。 

3. “與神同行”的意思就是相信神、真心信靠神

（來 11：5）。以諾就像亞伯一樣相信神、真心

信靠神，因此得著神的喜悅，與神有著彼此相愛

的親密關係。 

4. 整本聖經，從創世記的一開始就讓我們看到，雖

然人因為犯罪而必須經歷死亡，並失去與神彼此

相愛的親密關係；但只要我們相信神、真心信靠

神，願意與神同行，就能夠得著神的喜悅，與神

恢復關係，並得著從神而來豐盛的賞賜與永遠的

生命。 

 

六、洪水與拯救（創 6–9 章） 
A. 洪水的審判 

自從該隱殺亞伯後，人的罪就開始毫無限制地蔓延

和散佈。神不但是慈愛憐憫的，也是公義正直的；

當神看見他所創造的人變得如此邪惡敗壞，終日所

思想的盡都是惡，一方面他感到非常憂傷，另一方

面卻非常痛恨罪惡，必須審判罪惡（創 6：5–

7）。神決定用洪水來除滅所有人，而地上其他有

生命的活物也會一起被除滅。 

 

B. 拯救挪亞一家 

但神看見挪亞─一個和以諾一樣與神同行的人。挪

亞在神面前是義人（創 7：1），意思並不是說挪亞

沒有罪，而是說他和亞伯、以諾一樣，都是相信和

真心信靠神的人。因著挪亞相信神，承受了那從信

而來的義（來 11：7），神就認定挪亞在他面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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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人，因此吩咐他造了一隻方舟，使他一家 8 人在

洪水氾濫、毀滅天下的時候，能夠進入方舟保全生

命，不被神審判世界的洪水所滅絕。 

 

七、人繼續犯罪（創 10–11 章） 
A. 挪亞的後代 

挪亞一家 8 人從方舟出來以後，他的 3 個兒子閃、

含、雅弗繼續在地上生兒養女，繁衍後代。現在分

散在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挪亞 3個兒子的後代。 

 

B. 巴別塔事件 

1. 洪水的審判並沒有除掉人生命當中的罪，當人在

地上漸漸增多以後，罪又開始蔓延、散佈。巴別

塔事件造成人類分散在世界各地，成為許多說各

種不同語言的種族和國家。 

2. 人本來說話的口音和語言是一樣的，但他們聚集

在示拿地（後來稱為“巴別”或“巴比倫”），

商議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創 11：4）。 

a. 他們要建造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自己的

名，這樣做是犯了驕傲的罪。人是照著神的形象

被造，被賦予的使命是要代表神來管理世界，傳

揚神的名；如果人只想傳揚自己的名，就是犯了

以自我為中心的驕傲之罪。 

b. 他們又希望建造一座城，免得分散在全地上；這

樣做是犯了悖逆的罪。因為神給人的命令是要生

養眾多，遍滿地面；如果人不想分散在全地上，

就是犯了違背神命令的悖逆之罪。 

3. 神這次並沒有除滅人的生命，僅僅藉著變亂他們

的口音，使他們的言語不通，無法知道彼此的想

法和意思，最後只好停止建造城和塔，然後各隨

各的方言，分散在全地上。 


